
啟鄢臠顬廌圄囯鼢屆四
丶 , 教師們在學校為教學授課需要而有重製或公開傳輸他人著作之

利用行為時，請參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所頒布之「教師授課著

作權錦囊」做為「合理範圍」使用依據。

亶
• ebook 電子書

• PowerPoint/Slide (PPT) 投影片
• Instructor's Manual 教學手冊
• Solutions Manual 習題解答
• Computerized Test Bank (CTB) 電腦單機出題系統
• Test Bank 題庫
• Graphics/Tables/Photos/Image Gallery 圖I表／照片l圖庫

• Animation/Video 動畫l影片

• Application Software 應用軟體
• Excel Templates/Solutions 試算表模板／解答

· 因應課堂授課需求，參考教學手冊，或調整投影片內容

· 參考習題解答，確認學生學習與練習成果

· 參考Excel Templates或題庫出題，並提供給學生做為一

般練習或學期考試

· 在授課教室內使用圖、表、照片、動畫、影片

· 在試用期限內或學期上課時間內，使用應用軟體

我們衷心提醒教師們，各類教學資源都源自於受著作權保護之教科書內容與圖表，

未經作者或出版社同意，請勿：

0將教學資源以數位或影印的形式提供給學生，包括： PPT 、解答、題庫、動畫、影片、課文內

容或其圖／表／照片／圖庫等等。

0將部分或者全部教科書內容或相關教學資源檔案上傳於校園網路平台、雲端硬碟等網路空

間，供學生們自由下載。此外，校園網路平台須有帳號與密碼保護，並限定使用者為修習

該課程之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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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玲 ： ( 02)2376-7144 
傳真 ： ( 02)2736- 5061 
電子信箱 ： I ing00669@tipo. gov. tw 

主旨：有間「教師授課藩作権錦大」宣導貢料已於本局網頁廷置，謗

惠轉全國各級學校新進教師參考使用，以助教師建立正蒞藩作

権觀念，如說明，敬請查照。

說明：

一、近年來因科技進步，課堂教學卡材多元化，教師在學校授課或

製作教學教材時，除了因教學需要而彩印他人的書籍、文章外，

亦時有步及其他之藩作利用行為 ， 例如：在課堂上播放音樂丶

彩片或轉貼圓片、將檔案上傳綱 'b 等，將涉及「重製」、 「 公

開演出」、「公開上映」及「公間傳輸」等藩作利用行為，除

有符合藩作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之合理使用情形外，皆惡

事先取得箸作財注根人之同意或授描，始4名為之 。

二、培作描法針對荸校教師為授課之合理使用範固限於課受上 「 重

製」之利用行為，第46條規定「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

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固內 ， 得重製他人已公

閒登表之藩作 。 」至於何諝「合理範固」？法律並無明堆的數

堊規定，通當而言，必須與教師上課的課程內容相關，且依照

培作之種類、用途及重製之質、壘，不得有客藩作財產権人的

利益 。 例如：上英文課時，影印 1篇英文赧紙赧導當講義供學

生練習 。

三、除上逑之利用行為可主張合理使用他人箸作外 ， 其他教師授課

之利用行為，俛能個案上依箸作柑法第 65條 第 2項各款規定情

事進行判斷 ，例如將上課之講義 （他人藩作） J:.傳呣路等 「 公開

傳榦 」 之行為，因網路傳輸會擔大利用情形，將對藩作財庄権

人之根益造成重大影學， 故符主張合理使用的空間實為有限 。

四 、缸8 宣 導背料取得路挫為．本局網玷（ http: //\V\vw. tipo. gov. 

tw/) 蓄頁 ／藩作根／培作根主題網／藩作描知識+I校囷藩作柑／

教師授課藩作根錦衣 ，歡迎下載利 Ill 。 -

正本：教有卸

刮木 社Ill ，一去人台滘國際囹 名字交流協令、 本局國企粒、靼釘l紅（ 第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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